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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根廷提交的工作文件  

（ATT缔约国第六次会议主席） 

 

信息透明和交流：在防止转用方面的作用 

 
 

-国家之间保持信息透明和交流是防止发生转用的基本方式。所涉及的数据应有助于查明武器生命

周期及其商业渠道的主要薄弱环节，以及转用于未经许可的用途和/或用户的主要风险。此外，可

能有助于制定良好做法和积累经验教训。 

 

ATT中的信息透明和交流 

 

-在《武器贸易条约》（ATT）的框架内，若干条款都设想了信息透明和交流。关于透明，《条约》规定

提交关于批准或实际进出口情况的年度报告（第13条）。此外，条约规定了鼓励各国报告为防止

转用所采取的措施（第11条第6款）。 

 

-《条约》规定了指定国家联络点，就与实施本条约有关的事宜交流信息，包括在这一点上与实施国

家制度和管制清单有关的事项（第5条第6款）。同样，有关进出口的规定设想了参与商业贸易的

国家之间开展合作。因此，每个出口的缔约国应根据请求，并按照本国的国家法律、惯例或做法，

向进口的缔约国以及过境国或转运国提供相关出口许可的适当资料（第7条第6款）。此外，《条约》

鼓励缔约国在认为有必要时交流学习，以重新评估先前发放的许可。（第7条第7款）。就其本身而

言，进口国必须采取措施，根据请求向出口国提供适当和相关的信息，协助出口国进行国家出口

评估（第8条第1款）。 

-《条约》还规定，各缔约国应开展合作，以有效实施《条约》的各项规定（第15条）。在合作的形式

中，应特别提及就涉及《条约》的做法和应用、非法活动和行为者的事项交流信息和开展磋商，以

防止和消除转用情况，还应特别提及按照《条约》针对违法国家措施的情况所实施的调查、起诉和

司法程序。 

信息透明和交流在防止转用方面的作用 

 

-针对特定转用情况，第11条规定，进口国、出口国、过境国和转运国应交换信息，以减轻武器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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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被转作他用的风险。此外，鼓励在发现转用的情况下，采取具体措施，包括向过境国、转运国和

进口国发出警报，以及实施后续措施和采取法律手段。此类信息可能包括有关非法活动的信息，

包括腐败、国际贩卖路线、非法中介、非法供应源、藏匿方法、共同发送点或参与转用的有组织集团

使用的目的地（第11条第5款）。第15条还包括在转用问题上的合作形式。 

-在工作组的框架内讨论了各种方案和可能性。特别是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转用工作分组讨论了合

作和交流信息在减少转用风险方面的重要性。不过，是透明度工作组在可能实施促进信息交流和

讨论具体问题的机制方面取得了具体进展。特别是，提出了一种三级方法，包括由一个工作分组

负责交流政策、交流政策和业务实施信息，以及建立一个非正式会议的机制，用于讨论根据国家

立法发现或怀疑的具体转用案件，同时保持信息机密性。 

-确保从武器制造、营销和销售到交付的所有阶段的信息透明并且进行交流至关重要。一些减轻转

用风险措施可能需要各国之间进行磋商，检查进出口文件、用户和/或最终用途的合法性、参与过

境或转运的实体或行为者、出口的核查和交流以及材料的发货和接收。 

 

在CSP上提交审批的可能建议 

 

1) 鼓励缔约国和签署国积极利用转用信息交流论坛，作为促进国际合作以防止和消除转用的工具。 

 

2) 鼓励各国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交换信息，尤其是条约网站的限制访问部分中的IT平台，目的

是建立自由流动、快速有效的通信渠道。 

 
 

3) 鼓励各国酌情指定、告知和更新国家联络点，以便迅速而轻松地确定国家对应部门进行磋商和

信息交流。同样，鼓励各国就其国家管制制度的变化，特别是第11条和第15条实施情况的变化，

针对初步报告（参见第13条第1款）提交最新资料。 

 
 

4) 鼓励各国举行磋商和交流信息，以核实国际交易中进口、出口、过境和/或转用文件的真实性。 

 
 

5) 建议各国举行磋商和交流信息，以核实使用者和最终用途以及参与国际过境和转运的实体和行

为者的合法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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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) 鼓励各国考虑到本国的能力，对出口和进口进行现场核查，并与参与行动的国家

交换有关已签发的许可证和上述核查的信息，以便在国际交易过程中及早发现转用

情况。 

 
 

7) 建议在运作转用信息交换论坛的背景下，让不同国家的行为者介入，以侦查转用

案件，这些行为者包括每个国家的出口审批和执法人员，并酌情各国根据“转用信

息交换论坛职责范围”第8段,扩大与民间社会、行业、学术界和其他相关的非国家行

为者的合作。按照同样的要求和限制，参与过境和转运的行为者、进口商、出口商、

中介以及组织运输的国家也可在运作转用信息交换论坛中进行合作。 

 
 

8) 鼓励各国在与ATT有关的其他多边背景下在双边、次区域和区域层级交流信息。同

样，鼓励各国建立机制以分享ATT的信息，以促进交流。  

 


